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融资行为，

防范融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融资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

以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对外筹集资金，以保证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的行为，包括权益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办公会在本制度规定的权限范围内，

对公司的融资事项做出决策。 

第五条   公司财务部是管理及实施融资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收集、分析金融市场行情，积极开拓融资渠道，与金融机构建立和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负责预测公司短期及长期的资金总体需求； 

（三）负责公司融资事项的策划、论证、记录、监督与实施； 

（四）负责动态跟踪管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事项； 

（五）负责完善公司融资管理制度，控制融资风险。 

第六条   战略投资部是管理公司项目投资的职能部门，其根据项目计划提出资

金需求，并配合财务部提供债务性融资所需的项目资料。 

第七条   公司证券事务部是管理融资事项信息披露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融资事项的信息披露工作； 



（二）负责按《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规定对融资事项涉及的内幕信息进

行管理。 

第八条   公司法律事务与风险合规部在融资管理中根据需要提供法律事务咨询

和协助。 

第九条   公司其他部门按其职能范围为公司的融资工作提供专业服务。 

 

第三章 融资的决策权限和程序 

第十条   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需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逐级

审批。 

第十一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补充流动性需求的融资，由财

务部发起申请，并逐级上报公司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审议。 

用于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贷款融资事项，如投资项目需由股东大会审议则融资事项

应履行与投资项目相同的决策程序。 

第十二条   融资事项涉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按《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向关联企业融资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融资执行管理 

第十四条   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

用于约定的用途。 

第十六条   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借款需满足其监管要求，包括向金融机

构提供具有真实业务背景的业务合同等材料，并提供付款凭证、发票等贷后审查的材

料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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